        南投縣第五十六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啟發學生科學研習興趣，激勵學生獨立研究潛能。

（二）培養正確科學觀念態度，提高學生思考創造能力。

（三）改進科學教學方法，倡導科學研究風氣。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旭光高級中學。
（四）協辦學校：南崗國民中學。
四、辦理地點：旭光高級中學。
五、辦理日期：

（一）作品說明書收件：105年4月6日（星期三）當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前將下列資料親自送達科學展覽承辦學校 (另行公告，資料不可郵寄)。

1.作品說明書一式五份(請統一裝訂於左側)。
2.作品送展表一式一份(請以電腦繕打，指導教師簽名部分請親自簽名)。
3.作品送展清冊一份及電子檔。(請核章並且使用附件三格式)。
4.未通過複審之作品說明書不予退件。
（二）初審結果於105年4月15日（星期五）當日下午四時前公告於縣府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詢。

（三）參加複審作品請於105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前將說明板送達承辦學校佈置，自行將學校名稱、作者姓名、指導老師姓名等覆蓋。

（四）複審：105年4月29日（星期五）。參加複審作者請於九時前到達會場，憑作者證入場等待講解（作者發給作者證，憑證入場）。需參加口試之學生（穿著便服）及指導老師集合於展覽會場，請學校給予公假，複審成績當日公佈於南投縣府教育處網站。
（五）展覽：105年5月2日（星期一）至5月4日（星期三）。

（六）頒獎：105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2時（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
（七）展示板退件：105年5月5日（星期四）中午12時後。

六、組別及科別：

（一）展覽組別：

1.國民小學組（國小組）：國民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參加，每件作品作者不得超過6名，每生以參加一項作品為限。
2.國民中學組（國中組）：國民中學學生參加，每件作品作者不得超過3名，每生以參加一項
作品為限。
3.凡未實際參加研究製作之學生，不得列報為作者。

（二）展覽科別：

1.國民小學組（國小組）： 

（1）數學科
（2）物理科
（3）化學科
（4）生物科
（5）地球科學科
（6）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2.國民中學組（國中組）：

（1）數學科
（2）物理科
（3）化學科
（4）生物科

（5）地球科學科
（6）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3.指導老師：各組得由學校指定或由學生邀請現任教於公私立中小學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代理(課)教師為指導人員，已退休教師不得擔任參展作品指導老師，每一作品指導人員不得超過二人，指導教師得跨校指導，唯第一指導教師需和學生同校，非真正參與指導者，不得列入，各指導人員只能以指導者身份輔導學生研製展品，不得替學生研究或製作。

七、參加件數:

  （一）12班以下學校自由參加。

（二）13班以上（含13班）學校鼓勵送件1件，請各校教師積極指導學生，踴躍送件，爭取本縣優良成績。

八、獎勵：

（一）獲全縣複審決選

1.個人獎第一名：學生及所屬學校（縣級獎狀）、指導教師（記功乙次）。其中由評審擇優推薦參加全國賽者，並補助所屬學校參與全國科學展覽所需經費每件新台幣一萬元。

2.個人獎第二、三名：學生（縣級獎狀）、指導教師（嘉獎兩次）。

3.個人獎佳作：學生（縣級獎狀）、指導教師（嘉獎乙次）。

4.學校團體獎：

    （1）獲得學校團體獎之校長及教務(導)主任第一名記嘉獎二次、第二名記嘉獎乙次、第三
名者發給獎狀。

（2）計分方式:國民中小學各選取積分最高學校三名，每名各發給獎狀乙紙。
（3）按學校作品中，評定為第一名之作品每件計十分，第二名之作品每件計七分，第三名之作品每件計五分，佳作每件計二分，第一名（參加全國賽）每件加計三分，其他獎項之作品每件計一分，各校入選作品之總分數為該校之總積分。

（4）學校之總積分如發生積分相同而無法區分名次時，則依獲獎名次件數決定之。

         a.比較獲第一名件數多者即為優先。

     b.比較第二名件數。

         c.比較第三名件數。

         5.凡代表本縣參加全國科學展覽之作品，如在全國科學展覽中得有名次者(一至三名及佳作、全國其他榮譽獎)，除由縣府發給學校獎金(第1名3萬元、第2名2萬元、第三名1萬元、佳作及全國其他榮譽獎5000元)作為充實教學設備用，另頒發學生、指導老師獎狀及獎金(第1名2萬元、第2名1萬元、第三名1萬元、佳作及全國其他榮譽獎各5000元)，以資嘉勉。
6.團體獎敘獎人員不得與個人獎項部分重複。

（二）特優作品代表本縣參加全國科展，敘獎如后，但全國及全縣比賽皆有得獎時，擇最優獎勵。

1.全國第一名：指導教師（記功兩次）。

2.全國第二名：指導教師（記功乙次）。

3.全國第三名：指導教師（嘉獎兩次）。

4.全國佳作：指導教師（嘉獎乙次）。

5.全國其他榮譽獎：指導教師（嘉獎乙次）。

（三）承辦本項活動工作人員依實際工作績效獎勵。

九、經費：由主辦單位於年度經費預算支應。

十、注意事項：

（一）每件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至少有一位需為學校正式現職教師。如有代理教師或實習老師指導，請於作品送展表內註明。例王○○(實)、林○○(代)。
（二）各校貴重展覽品於評審完畢後取回。

（三）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應為現職任教於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或實習教師，已退休教師不得擔任參展作品指導教師。

（四）除因主辦科展單位誤繕之資料外，作品送件後不得更改參展作品及作者相關基本資料。

（五）入選代表本縣參加全國科展之作品，請於全國科展主辦縣市公佈交件日期，將作品說明書逕送承辦學校。
（六）參加複審作品應依照全國科學展覽會統一規格製作，作品海報以「ㄇ」型展示，規格為左右兩側各寬65公分、高120公分，中間寬75公分、高120公分，中間上方作品標題板寬75公分、高20公分。

  十一、本計畫未盡之處依「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